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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签订《艾可蓝环保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以下统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拟在合肥高

新区投资建设艾可蓝研究院项目、汽车国六尾气后处理系统项目、非道路国四尾

气后处理系统项目、船舶后处理系统项目，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不低于 3亿元；并授权董事长及其委托的管理层人员签署相关文件。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1）、《关于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日，公

司与合肥高新区管委会正式签订了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于当日生效。 

三、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所涉及的项目用地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及正常规定的用地程序办理，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本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所涉及项目的实施，尚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

项目备案、环评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如因国家或地

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

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项目建设过程中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会对项

目进展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合作双方签署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